
「臺北市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（細部計畫）案」 

指定牆面線與留設騎樓示意圖 

 

帶狀重要意象地區需指定留設 3.64 公尺騎樓者，應於建築底層部自道路境界線退縮留設淨寬 3.64

公尺騎樓，底層部之上再退縮至少 3 公尺並自建築基地地面層高度 20 公尺範圍為指定牆面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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